问：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企业要付赔偿金吗？
答：
用人单位如果存在未足额支付或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情形，劳动者可能选择下列程序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
1）申请劳动行政部门的处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劳动合同法》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责令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 未依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未依照本法规定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 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
2）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
参考法规：
1.《劳动合同法》第85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3条；
3.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3条、第4条。
例：
原告与被告于2007年12月8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份，合同期限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劳动合同书》第十二条约定，由原告以其月基本工资为缴费基数自行办理社会保险，应由被告负担的部分被告每年给付原告8,000元；第三十二条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增加下列内容：因原告与西安原用人单位解除合同到被告单位工作，被告同意补偿原告人民币拾万元，2007年12月底前补偿伍万元，2008年12月30日补偿伍万元，如果被告长期不能支付兑现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等支付条款，原告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款也不返还。如原告违约，应如数退还不是服务期的补偿款。
被告于2008年1月25日付给原告伍万元补偿款，余款伍万元被告于2010年2月10日向原告出具了欠条。
原告原系西安某高压电气股份公司职工，2008年7月，原告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将社会保险关系从西安某高压电气股份公司转移至西安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缴纳。
自2010年6月18日起，原告未经请假连续旷工。同年6月24日，被告以原告旷工已达3天以上为由做出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书面决定，通过留置、拍照的方式送达原告。同年7月1日，原告以被告拖欠其工资为由提出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被告。同年7月2日，原告以被告拖欠其工资等提起仲裁申请，后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7年6月1日，被告已就制定公司的规章制度（含考勤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征得职工同意。在考勤制度的第二条明确规定，职工未经批假而休假者，视为旷工，旷工三天以上予以辞退。规章制度、考勤制度、安全生产制度制定后，被告以张贴上墙的方式对全体职工进行了告知，当日还要求职工在《规章制度告知签收表》签字。
本院认为：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资36,000元的诉请，被告认为：2010年2月10日、11日，被告以支付现金和打卡的方式共计付给原告70,080元，其中40,080元系原告妻子张某2008年2月至2010年2月期间的工资，30,000元中有6,000元系预发原告妻子张某2010年度的工资，24,000元系预发原告高某的工资。被告提供领款凭证证明原告高某代替原告妻子张某领取2008年2月至2010年2月期间工资40,080元的事实。原告对被告通过银行打卡的30,000元有异议。第一次在仲裁开庭时，原告认为被告于2010年2月10日支付了10,080元，同年2月11日被告又通过打卡的方式一次性支付余款30,000元，30,000元包含在2010年2月10日应由被告支付的40,080元内（见仲裁笔录第8页第18至19行）。所以被告仍然拖欠原告2010年2月至6月期间的工资未付。第二次在一审诉讼期间，原告认为，对农业银行的30,000元汇款，这是曹某某还给高某的50,000元欠款（见2011年5月6日的证据交换笔录第9页第6行）。本院认为，原告对银行打卡30,000元存有异议，前后说法不一，缺乏证明力。被告则通过持有原告高某某签名的领款凭证、银行打卡回单来加以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供的书证证明力大于原告口头陈述的证明力，故本院对原告所述被告未支付其2010年2月至6月期间工资的说法不予采信，对被告预发原告2010年度24,000元工资的事实予以确认。据此本院确认，被告已预发原告2010年度24,000元，依照原告月工资标准6,000元计算，被告还应支付原告2010年2月至6月期间的余下工资12,000元。
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加付赔偿金36,000元之诉请，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三条的规定，法院有权就加付赔偿金作出处理。加付赔偿金的数额以拖欠的工资12,000元为基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的幅度内酌定为7,200元（60%）。
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社会保险补贴4,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社会保险制度是经法定程序确立，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和管理，劳动者及其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缴费义务，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经济帮助和补偿而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法定责任和义务。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除一部分纳入社会统筹外，其余转入劳动者个人帐户。因此双方约定由原告直接给付被告补贴社保费用，违反了《劳动法》有关规定，属无效条款，故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之诉请，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告单位的规章制度（含考勤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已征得职工同意并公示，其内容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且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依有关规定应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自2010年6月18日起，原告未经请假连续旷工。被告于2010年6月24日按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原告旷工三天以上为由做出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其行为有效。原告于2010年6月30日以拖欠工资为由单方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庭审中，被告以相关证据证明做出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在前，原告以被告拖欠其工资为由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在后，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诉请不予支持。
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某机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高某2010年2月至6月期间的余下工资12，000元，并支付加付赔偿金7，200元，合计19，200元。
二、驳回原告高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
解：
本案有4个法律要点：
·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
· 对于拖欠劳动报酬的案件，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法院有权就加付赔偿金作出处理；
· 双方约定有用人单位直接给付劳动者补贴社保费用不合法，属无效条款；
· 在员工有《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等情况时，用人单位合法解除劳动合同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案中：
1）原告对被告所支付的工资的质疑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而被告提供的书证证明力大于原告口头陈述的证明力。故法院对原告所述被告未支付其2010年2月至6月期间工资的说法不予采信，对被告预发原告2010年度24,000元工资的事实予以确认。据此法院确认，被告已预发原告2010年度24,000元，依照原告月工资标准6,000元计算，被告还应支付原告2010年2月至6月期间的余下工资12,000元。
2）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加付赔偿金36,000元之诉请，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3条的规定，法院有权就加付赔偿金作出处理。加付赔偿金的数额以拖欠的工资12,000元为基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的规定的幅度内酌定为7,200元。
3）社会保险制度是经法定程序确立，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和管理，劳动者及其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缴费义务。因此双方约定由原告直接给付被告补贴社保费用，违反了劳动法有关规定，属无效条款，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社会保险补贴4,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4）被告单位的规章制度内容合法，已通过民主程序并公示，可以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被告于2010年6月24日按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原告旷工三天以上为由解除与其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
操作提示：
企业须特别留意，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公布之前，《劳动合同法》第85条规定的对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金拖欠的处罚，是法律赋予劳动行政部门的权利。因此，责令用人单位以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的处罚，只能由劳动行政部门来行使。现在，劳动者可以就上述问题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了。

